
申請彰化縣115年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 

直系親屬/夫妻-代辦委託書 

 

本人土地座落於       鄉鎮市         段      小段        地

號，面積        平方公尺，委託               君(具有共同生活

或扶養義務事實) 申請彰化縣115年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屬

實，如有不實，願依法相關規定辦理，惟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。 

此致 

公所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號碼： 

電話： 

住  址： 

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號碼： 

電話： 

住  址：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